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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知办函运字〔2022〕10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各地方有关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国务

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将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关于“建设国

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部署落实落地，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促进和规范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通知》（国

知发运字〔2021〕22号）要求，推进实施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工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体

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平台总体布局

（一）优化体系架构。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以点带面、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前期平台布局和试点探索的基础

上，突出功能实现，强化绩效导向，通过分类指导、上下联动，搭建若干功能互补、协同服务的功能性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

台，引导建设若干辐射区域、集聚资源的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支持建设一批根植产业、优势突出的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以下分别简称功能性国家平台、区域运营中心、产业运营中心），逐步建设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纵横联通、引领示

范、辐射全国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体系。各个功能性国家平台共同构成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作为平台体系的“核心圈”，

提供数据底座、服务标准和服务产品，依功能引领绩效提升；区域、产业运营中心，作为平台体系的“辐射圈”，分别辐射区

域和深耕产业，推动构建区域和产业知识产权运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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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平台布局。“十四五”期间，围绕知识产权交易服务、金融服务、特色服务、支撑工具等方面，在全国布局建

设15个左右的功能性国家平台；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引导建设若干区域运营中心；围绕重点产业领域，支持建设50个以内

的产业运营中心。知识产权交易服务、金融服务类平台分别提供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交易撮合、评估评价、投融资、保险等运

营基础服务；特色服务类平台主要围绕先进技术转化、国际化运营等开展特色服务；支撑工具类平台主要提供专利产品备案、

专利导航、管理测评、服务评价等各类工具服务。

（三）规范平台名称。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功能性平台命名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地名）交易服务/金融服务/特色

服务平台”，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创新管理与知识产权国际标准推广、知识产权服务分级分类评价

等支撑工具类平台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另行认定和命名；区域运营中心、产业运营中心分别命名为“国家级区域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平台（中心）为非法人、非实体机构，要严格遵守机构编制相关规定，不得将平

台（中心）名称刻制公章，并作为正式对外的机构名称。不得使用平台（中心）名义跨区域设立分平台、分中心、工作站等分

支机构。

二、组织总结评价

2022年先行对已批复支持的功能性试点平台开展总结评价和认定命名，区域和产业运营中心另行组织。从通过总结评价的

试点平台和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建设任务的单位中，确定5—10家首批功能性国家平台。

（一）做好试点总结。各试点平台要扎实做好支持或启动建设以来的工作总结，从平台建设主体、运行机制、人才队伍、

业务开展、产品开发、投入与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对相关业务和数据增长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根据自身业务

特色、资源优势和工作基础等，确定平台的功能定位，并作为后续制定工作方案的基础。

（二）制定工作方案。各试点平台制定为期三年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按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紧

扣以转化为导向的运营理念，把握不同功能定位的业务特点和发展规律，明确未来三年平台建设运行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形

成平台升级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三）开展试点评价。试点总结和工作方案经省级知识产权局审核后，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

果产权交易机构建设任务的单位要按照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有关部署，切实加强专利转让许可服务，积极促进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并报送阶段性进展情况和相关工作方案。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材料核查、功能测试、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试点成效评

价，并指导完善工作方案。

（四）统一发布命名。对于试点成效突出、基础条件扎实、工作方案可行的试点平台和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

交易机构建设任务的单位，确定为首批功能性国家平台，并予以统一命名。对于建设不到位或未通过方案审核的试点平台，给

予1年的整改期或过渡期，结束后另行组织评价。

三、加强平台协调和指导



2022/12/1 下午3:16 国家知识产权局 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1/30/art_75_180579.html 3/3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关于局徽 信息量统计

主办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版权所有：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站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网站标识码：bm38000007

京ICP备05069085号-14

相关链接 中国政府网

（一）健全运行机制。建立上下联动、分类指导的工作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好功能性国家平台统筹布局、业务协同、

评价监督等工作，会同相关部门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建设，构建良好的业务运行生态。省级知识产权局

要做好运营平台的日常指导，推动健全运行机制，落实建设方案和条件保障。建立平台年度绩效评价和业务数据报送机制，动

态跟踪平台建设进展，促进业务交流合作。平台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统筹协调和省级知识产权局具体指导支持下，落实相关模

式创新和业务创新任务。

（二）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功能性国家平台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等各类创新业务，研究支持有条件的平台开展专利权转

让许可登记备案服务。支持参加全国性知识产权相关展会，不断扩大平台的影响力。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数据基础建设，推动专

利开放许可数据集成和共享利用，有序做好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相关数据开放。平台所在地方要在项目、资金、政策等

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三）规范业务运行。省级知识产权局要按照职责分工，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地区平台的信息发布、业务开展、数据使

用等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切实防范业务运行的各类风险。各功能性国家平台要加强对交易标的的排查和入驻第三方机构的信

用评价，实现交易数据真实、准确，共同营造公平、诚信、合规的知识产权运营市场环境。

请各有关省级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工作，认真指导有关单位做好试点总结和工作方案制定工作，并

于2022年12月10日前汇总后报送我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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